


永福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件


永政办发〔2024〕6号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永福县永福镇、苏桥镇、堡里镇、广福乡、永安乡、龙江乡六个乡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30年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区直、中直驻永各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4年永福县永福镇、苏桥镇、堡里镇、广福乡、永安乡、龙江乡六个乡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项目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4年永福县永福镇、苏桥镇、堡里镇、广福乡、永安乡、龙江乡六个乡镇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和中央一号文件的决策部署，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4〕20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按照党中央关于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的要求，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先行试点工作，为后续全面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积累经验，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目标任务
2024年开展永福镇、苏桥镇、堡里镇、广福乡、永安乡、龙江乡六个乡镇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到2024年底，力争试点行政区域内符合延包条件的农户土地承包（延包）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
三、基本原则
（一）稳定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不动摇，坚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享有土地权益不动摇，不断探索具体实现形式。
[bookmark: _Toc91162511]（二）稳定原有承包关系。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的基本原则，继续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不得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推翻原有承包关系，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原则上坚持家庭原有承包地块和面积不调整，直接续签新的土地承包合同。对于尚未完成土地确权登记的，加快完成确权后再进行延包。
（三）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把选择权交给农民，依靠农民解决好自己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允许农民集体在法律政策范围内通过民主协商自主调节利益关系。
[bookmark: _Toc91162516]（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以农村社会稳定为根本前提，稳慎有序实施，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前后衔接、平稳过渡，不搞强迫命令；从实际出发，统筹考虑、综合平衡、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搞一刀切；保持历史耐心，循序渐进，既解决好当前矛盾，又为未来留有空间。
四、试点范围和基本情况
试点范围：永福县2024年到期的永福镇、苏桥镇、堡里镇、广福乡、永安乡五个乡镇和2026年到期的龙江乡，共六个乡镇。
基本情况：永福镇、苏桥镇、堡里镇、广福乡、永安乡五个乡镇共辖52个行政村（社区）（其中永福镇龙泉社区因城镇建设，集体土地已全部被征收），2018年已全面完成51个行政村、926个村民小组、30539户承包户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登记地块数273333块、登记地块面积190306.16亩，已全部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将于2024年12月31日到期；龙江乡辖10个行政村，2018年已全面完成153个村民小组、5152户承包户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登记地块数17125块、登记地块面积14013.17亩，已全部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将于2026年12月31日到期。
五、试点内容
[bookmark: _Toc91162520]（一）摸清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变化情况与农户延包意愿。通过深入调研，了解第二轮承包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和未颁证具体情况，逐家逐户、逐田逐块核查登记，做到不漏一户，不掉一田，全面掌握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状况与当前状况，包括农户的家庭人口、劳动力、承包地面积及地块数等变化情况以及土地整治、集体预留机动地面积、土地征用等情况；统计分析本乡镇、各行政村、各村民小组、农户的人均承包地面积；摸清承包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情况，包括流转面积、流转收益、流转用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二）探索开展延包工作的一般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等要求，结合实际，各乡镇、村、组要探索延包工作的一般程序。包括：选举延包工作小组、确定可适度小范围调整的具体情形、拟定并公布延包方案、召开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延包方案、公开组织实施延包方案、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等。在此基础上，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3〕29号）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不动产统一登记手续以及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等。
[bookmark: _Toc91162522]（三）科学制定延包方案。指导各村组因地制宜、科学制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承包方案，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农业农村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村组要制定延包具体办法，确保相关措施符合法律政策要求，充分反映村民意愿。
[bookmark: _Toc91162523]（四）组织开展延包工作。以1995年第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核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据、土地权属及其合法性，及时实施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试点方案，按登记信息无误的直接延包、登记信息有误的完成修正后延包、未进行确权登记的先完成确权登记后再延包等分类情况，填写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发包方、承包方、承包地块调查表，经公示无异议的，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办理延包手续。
（五）加快应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根据《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关于做好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应用的通知》（农政改综函〔2023〕32号）要求，原则上要统一使用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开展土地延包工作。使用系统时，应提前做好本地土地确权数据库纠错和更新上传，再按照业务流程步骤完成土地延包各环节工作。仍需线下组织签订土地承包（延包）合同的，要同步扫描录入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
（六）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一是完善现有的政策制度，进一步明确集体组织和农民的土地权属边界、产权结构、利益分配等。二是积极探索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提供股权补偿等方式，多措并举，多渠道缓减人均承包地面积不均问题。三是维护进城农户土地承包权益，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户进城落户的条件；对承包农户进城落户的，鼓励和引导其按照自愿有偿原则，依法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转让土地承包权或将承包地退还集体经济组织，也可鼓励以多种形式流转承包地经营权。四是对长期弃耕抛荒承包地的，发包方可以依法采取措施防止和纠正弃耕抛荒行为。
（七）完善档案和土地确权数据库信息。在完善二轮承包的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档案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延包）相关文件档案。完成土地延包合同签订后，需从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下载承包地权属相关数据，同步更新本地土地确权数据库信息。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形成符合不动产登记数据汇交标准《自然资源地籍数据库核查规则》《自然资源地籍数据库标准（试用版）》的数据，电子数据、矢量数据、纸质档案、图像数据需满足不动产登记要求。
（八）建立健全证书变更制度。由县自然资源局按照《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57号）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登记操作规范（试行）〉等文件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98号）等文件中关于不动产（土地承包经营权）统一登记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证书变更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不动产统一登记手续等，负责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受理需修改变更的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
六、工作进度安排
（一）准备启动阶段（2024年4月30日前）
1.成立机构，制定方案。乡镇、村、屯相应成立组织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明确职责分工，构筑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组织体系。在深入调研、座谈、走访、核查的基础上，掌握土地确权、承包地变动、承包户变化等实际情况，试点乡镇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点村组结合村情，制定具体延包方案，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2.宣传动员，开展培训。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做好试点乡镇的业务培训，试点乡镇、村、组要对本单位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情况进行梳理，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宣传培训工作，让农民对政策应知尽知。
3.全面核查，摸清底数。稳妥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以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建立的农村土地承包档案为基础，摸排本集体经济组织二轮承包以来成员变动、耕地变化及农村土地承包现状、确权登记颁证到户情况；家庭承包户退出或应退未退情况；无地少地农户情况、农用地利用现状和机动地留用情况、历史遗留矛盾问题等相关情况，全面掌握第一手信息，为延包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4年5月—2024年10月）
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延包试点工作实施细则。结合前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成果和延包土地测量情况开展工作，对存在问题逐一研究解决，建立健全土地第二轮承包再延长30年工作政策体系。签订土地延包合同，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类建档造册，并建立电子数据库，基本完成试点工作。
1.确认发包方资格及承包方资格权。
发包方：原则上与1995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发包方一致。承包方资格：稳妥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认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具有承包资格，以家庭户进行承包。
2.严格延包工作程序。
（1）推选产生延包工作小组。成立村级延包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至少包括2名妇女代表的延包试点工作小组，切实保障妇女享有的土地承包权益。组级延包试点工作小组初步人选由村延包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推荐，延包工作小组由5—7人组成，至少包括2名妇女代表，初步人选提交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户主（代表）会议，经三分之二成员户主以上同意，报村延包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备案审核通过，报乡镇政府备案。
[bookmark: _GoBack]（2）延包工作小组制定并公布延包方案。延包工作小组结合本集体实际情况，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延包方案，延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公示不少于15日，公示期满无异议，试点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方案，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由县农业农村局落实的有资质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负责具体实施，办理延包手续、重新签订延包合同，更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以数据共享或拷贝等方式共享给县自然资源局，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同步变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数据并汇入不动产登记系统，完善登记簿，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新一轮土地承包时间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计算。县、乡镇、村三级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责做好工作。
（3）组织实施延包方案。延包方案的拟定要具可操作性，要切实将本集体在延包工作存在的难点、焦点等问题提出多种备选和解决方案，提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户主（代表）会议，通过民主协调决策，同时提出决策的执行方式、解决矛盾纠纷途径、方法等，保障村集体成员的参与和决策，有序推进试点工作。
（4）签订承包合同。在前期全面摸底调查的基础上，以1995年第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核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数据、土地权属及其合法性，逐户核对承包地块、面积、人员、四至等信息，并与相关部门提供的林地、水利、国有土地范围及土地征收红线进行比对，确保延包地块不超出耕地范围并且权属清楚，形成公示表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和相邻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公示不少于15日，公示期内有变动及时进行修改更正，公示期满无异议，则可签订延包合同。
根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规程（试行）》（农办政改〔2023〕7号）、《广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调查技术细则》（桂农业发〔2016〕52号）规定，我县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延包地块确认严格按照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记载的地块进行调查、登记、延包，以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核实2018年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相关数据以及新增地块情况，属在二轮承包合同中有记载的承包地块先行依法依规办理延包；在二轮承包合同中没有记载的承包地块，需核实权属是否清晰、是否依法依规进行发包等情形，属实的给予办理延包。
3.颁发证书，完善信息资料。
（1）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按新签订延包合同及登记簿，由县自然资源局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求承包面积、承包合同、登记簿、权属证书做到“四相符”。
（2）档案归档，延包信息数据化管理，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试点乡镇、村抓好延包过程资料的痕迹管理，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三）验收阶段（2024年11月30日前）
延包工作结束后，试点乡镇上报试点工作总结和验收申请；县人民政府委托第三方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由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林业局、县档案馆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第三方验收情况进行核查，形成工作总结上报桂林市和自治区。各部门要认真对辖区内延包试点工作按照“四统一”和“三到户”的标准进行验收，即：延包的承包地面积坐落与承包合同、经营权证登记簿、不动产权证书相统一；延包合同签订到户、经营权登记簿延包条款办理到户、承包经营权证书延包条款办理到户（换发新证发放到户）。同时，要把确权登记档案及其数字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检查验收，确保档案的完整、准确、安全和信息化管理。
（四）总结阶段（2024年12月15日前）
对延包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提炼成功做法、经验及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分析存在问题和不足，形成延包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梳理成效和不足，有效评估、提炼精华、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形成可持续、可借鉴、可推广的试点经验。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县已建立健全永福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时成立以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因人事变动，根据履职情况自行更替，不再另行下文调整）高效推进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和制定完善相关政策，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按照职责分工开展工作。
永福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蒋川东同志兼任，副主任由韦志葵同志担任，工作人员从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负责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督导检查等日常工作。
永福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实行乡镇具体负责的责任制度，将此项工作列入年度重点工作推进，各试点乡镇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乡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各试点村要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明确任务分工，精心组织项目实施，统筹协调抓好落实。
（二）强化部门协作。各级各部门要相互配合，切实履行好职责。
县信访局负责协调处理延包工作可能引发和出现的群众集体上访和其他信访问题；
县公安局负责协调提供、核实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延包农户家庭成员户籍信息资料；
县司法局负责把好政策法规关确保试点工作依法有序，负责农村土地矛盾纠纷化解，保障工作顺利进行，确保农村社会稳定，协调处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件；
县财政局负责做好县本级工作经费保障，督促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资金监管工作，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提供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林权登记和遥感影像数据等相关成果资料以及国有土地红线范围，负责协调确权成果数据脱密处理，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有效衔接，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协助县农业农村局制定工作方案；
县水利局负责提供水库红线图等相关资料，配合做好水库范围与承包土地界线的衔接；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牵头制定工作意见、工作方案，操作程序和技术规程，落实有资质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完善管理软件系统、数据库管理平台，开展业务指导等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
县林业局负责配合做好林地与承包土地界线的衔接，妥善解决好林地和承包土地的重叠问题，并界定农民蚕食用于耕种的林地情况；
县档案馆负责监督指导做好延包工作中所形成文件资料等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负责进行档案数字化业务培训，依法依规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
县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心及各乡镇负责提供辖区内已征土地红线图及相关资料；
县妇联负责延包工作中妇女权益维护的相关法律宣传，信息上报，协助配合县司法局做好延包工作中妇女权益的维护；
各试点乡镇人民政府为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承包经营合同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本乡镇延包工作的具体实施、落实，做好延包工作的摸底调研、组织实施、成果审核、统计、总结等工作，特别要抽调精干力量对延包地块进行审核，确保延包地块为1995年承包地块；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指导村（组）出台延包方案和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化解农村土地矛盾纠纷，保障工作顺利进行。
其他部门按照本部门的职责分工，积极参与延包试点工作。
（三）保障资金投入。为了确保有序推进我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安排专项资金予以经费保障，同时加强财政资金全过程监管力度，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考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bookmark: _Toc91162534]（四）严格保密制度。对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的相关资料，特别是高清影像图、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等地籍信息资料，严格按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保密局关于印发〈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工作国家秘密范围的规定〉的通知》（自然资源发〔2020〕95号）使用和管理，严格监督管理延包试点工作各环节，确保不泄密。
[bookmark: _Toc91162535]（五）切实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高度重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工作，试点乡镇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深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第一线，及时发现和指导解决问题。充分发挥县级仲裁、乡镇人民调解机构和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老劳模的作用，发挥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热情、认真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及时调处农民反映的问题，防止群体事件发生。对作风不实，措施不当，违背政策，导致农民上访和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严肃纪律，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六）加强信息反馈。各试点乡镇、试点村、组要按照批复的土地延包试点工作方案，以及延包工作规程，稳妥有序推进土地延包工作；每月向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主要做法、存在问题以及相关建议。从2024年5月起，各试点乡镇每月5日前报送工作进度情况（月报表），重大问题及时上报请示。
（七）做好项目验收。各试点乡镇要制定本级土地延包试点工作方案，于2024年4月30日前报县延包办备案；要把土地延包试点工作谋划在前，加强组织统筹，于2024年11月10日前完成土地延包试点工作，并及时向县延包办提出验收申请；县延包办于2024年11月30日前组织做好项目验收，形成验收报告（意见），于2024年12月15日前报送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八）强化考核督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不定期对各阶段的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及时做好进度统计和情况分析，适时进行情况通报和信息上报，及时发现和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延包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和改革任务完成。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列为对相关部门、乡镇年度综合考核评价范畴。建立督查通报机制，及时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考评，及时总结归纳好的经验做法并推广；对改革试点工作态度不积极、措施不得力、成效不明显的单位，将通报批评。

附件：1.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参考流程图
2.2024年永福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绩效目标表
3.全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月报表

附件1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参考流程图
乡镇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试点村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村民小组（发包方）成立延包试点工作小组、制定延包方案


组级延包试点工作小组初步人选由村延包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推荐，延包工作小组由5-7人组成，至少包括2名妇女代表，初步人选提交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户主（代表）会议，经三分之二成员户主以上同意，报村延包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备案审核通过，报乡级政府备案。
延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公示不少于15日，无异议，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农业农村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







发包方、承包方调查摸底。发包方原则上与1995年第二轮承包的发包方一致；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户进行承包，做到不漏一户。地块调查摸底，逐户、逐地块核查登记，做到不漏一田，并与相关部门提供的林地、水利、国有土地范围及土地征收红线进行比对。

→
地块存在矛盾、纠纷或争议的






承包地确权登记信息有误的或需现场勘测的，完成更正后
矛盾纠纷或争议暂无法化解的，暂缓延包。
矛盾纠纷或争议化解后
未进行确权登记的先完成确权登记后
承包地确权登记信息无误的





形成公示表册，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和相邻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公示不少于15日


存在异议的，经再次调查核实、更正后，再公示不少于15日

无异议

无异议

签订延包合同



延包档案归档及数字化
完善登记簿及不动产登记手续，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


附件2
2024年永福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绩效目标表
	乡镇
	年度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社会效益
	服务对象满意度

	
	
	制定延包方案（个）
	宣传动员次数（次）
	完善土地承包数据库（个）
	试点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农户土地承包合同签订率
	延包方案制定及时率
	宣传动员及时率
	完善土地承包数据库及时率
	受益农户（户）
	试点村民满意度

	永福镇
	试点行政区域内符合延包条件的农户延包合同签订率≥90%。
	≥1
	≥1
	≥1
	≥90%
	100%
	100%
	100%
	≥6690
	≥90%

	苏桥镇
	
	≥1
	≥1
	≥1
	≥90%
	100%
	100%
	100%
	≥5780
	≥90%

	堡里镇
	
	≥1
	≥1
	≥1
	≥90%
	100%
	100%
	100%
	≥6410
	≥90%

	广福乡
	
	≥1
	≥1
	≥1
	≥90%
	100%
	100%
	100%
	≥5450
	≥90%

	永安乡
	
	≥1
	≥1
	≥1
	≥90%
	100%
	100%
	100%
	≥6190
	≥90%

	龙江乡
	
	≥1
	≥1
	≥1
	≥90%
	100%
	100%
	100%
	≥5150
	≥90%

	合计
	
	≥1
	≥1
	≥1
	≥90%
	100%
	100%
	100%
	≥35670
	≥90%





　　　　　　　　　　　　　　　　　　　　　　　　　　　　　
　抄送：县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4月18日印发　  
— 1 —

